
南投縣立集集國民中學 學生輔導轉介、結案、轉銜機制 

一、 依據 

1. 學生輔導法 

2. 學生輔導法施行細則 

3. 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辦法 

二、 學生輔導轉介流程 

 

 
 

 
 

 
 
 
 
 
 
 
 
 
 
 
 
 
 
 
 
 
 
 
 
 
 
 
 
 
 
 
 
 
 
 
 
 
 
 
 
 
 
 
 

                                                          

 
 

 
 

  

                                                                

  

 
 

                                                         

                                        

  

是   

安排輔導   

提出個案   

填寫個案轉介單   

未改善   

否   

評估輔導需求   

1. 適應困難、行為偏差、中輟復   

學學生優先列為輔導對象   

2. 高關懷學生為必要輔導對象   

實施輔導 
  

成效評估   

結案 
  

改善   

1. 導師據實填寫個案基本資 

料、轉介原因、與個案背景   

2. 輔導室進行了解個案狀況   

評估個案輔導需求與成效 
  

召開個案輔導會議   

1.   視需要辦理相關會議   
2.   重點個案視需要辦理個案會議   

召開個案追蹤輔導會議    

1. 邀請相關人員參加會議   

2. 會簽各單位   

3. 必要時邀請督導協助處理   

   
輔導老師或認輔教師依據學生

狀況填寫輔導紀錄 
 

   

1. 輔導組確認派案對象   

2. 輔導老師協助擬定輔導策略   



三、 高關懷學生參考指標 

    符合高關懷學生者，期能從早期察覺、早期介入及時輔導，以預防中輟等

其他問題之產生，其定義如下： 

1. 中輟之虞（時輟時復、出席情形不穩定、長期缺曠課等）。 

2. 偏差行為（偷竊、霸凌、蹺家、暴力傾向、加入幫派、涉入不當廟會

活動等）。 

3. 成癮行為（沈迷網咖、藥物濫用等）。 

4. 情緒困擾（焦慮、衝動性格、憂鬱、躁鬱、自我傷害等）。 

5. 學習適應（懼學、拒學、學習成就嚴重低落等）。 

6. 人際關係（人際孤立、社會技巧缺乏、人際衝突、交友複雜等）。 

7. 高關懷家庭/脆弱家庭(單親、失親、隔代教養、外籍父母、原住民、

中低 收入戶、身心障礙者) 。 

8. 保護性個案（家暴、性騷擾、性侵害、安置個案等兒少保護個案） 

四、 本校三級輔導運作模式 

輔導層次 對象 重要工作項目 

初級預防 

針對一班學生及學習

適應困難學生進行一

般性輔導工作，以減

少偏差行為的發生。 

1. 教師班級經營 

2. 一般性學生輔導工作 

二級預防 

針對初級輔導無法奏

效及瀕臨行為偏差之

學生，進行較專業之

輔導諮商。 

1. 高關懷學生個別輔導。 

2. 小團體輔導或高關懷課程。 

三級預防 

針對行為偏差及嚴重

適應困難學生，進行

專業矯治與心理治療

及身心復健。 

1. 危機個案之通報與轉介。 

2. 結合社政、司法、警政、衛政、少輔會、

學生輔導諮商中心等校外資源進行處

遇。 

3. 轉介中介教育。 

 

五、 學校轉銜、結案機制 

（一） 學生評估 

1. 個案持續表現穩定進步時，輔導教師或認輔教師可提出結案。 

2. 情況不適宜繼續輔導時可提出要求安排個案轉介輔導。 

3. 學生畢業前，結合轉銜評估會議，評估並決議二、三級個案是否

需要提供轉銜服務。 

（二） 轉介評估 



1. 導師在轉介個案前，須先了解學生背景，並說明主述問題，在

填寫個案轉介單後，由輔導老師進行個案輔導工作。 

2. 輔導教師得視學生輔導狀況，評估是否需要轉介三級輔導或其

他系統合作單位。(轉介申請表件則依該單位規定表件辦理。) 

（三） 會議評估 

1. 透過輔導室督討會議討論有結案需求或轉銜需求之個案。 

2. 本校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會議討論。 

3. 本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討論。 

4. 二級、三級輔導結案會議討論。 

5. 畢業生轉銜會議討論。 

 

 

 

 

 

 

 

 

 

 

 

 

 

 

 

 

 

 

 

 

 

 

 

 

 

 

 



 

集集國中輔導個案轉介單 

密                                                                   轉介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  班級  座號  性別  

地址  電話 
家： 

手機： 

問 

題 

類 

型 

一、 學生問題類型：  

 人際關係 □異性交往 □家庭問題 □經濟問題  

 學習困難 □組別適應 □校系選擇 □親子溝通  

 情緒困擾 □學校適應 □社交複雜 □缺乏生活目標  

 負向自我概念 □性別認同 □精神症狀 □自殺傾向  

 其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 學生問題危機程度：  

 輕度(學生尚能承受唯需多予輔導)  

 中度(學生生活作息受問題干擾)   

 重度(問題已嚴重影響到學生本身及他人的作息須緊急處理)  

三、 學生本人接受輔導的動機及意願  

□高□中 □低 □無 □不清楚  

個案背景(個案個人特質、家庭狀況…)： 

 

 

 

個案主述問題： 

 

 

 

導師介入處理過程： 

 

 

 

建議事項： 

 

 

 

備 

註 

 

                                          個案轉介人：                



南投縣立集集國民中學 學生結案摘要表  

 

學生姓名 : 班級 :    年     班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接案日期：   /    / 結案日期 :   /    / 

三、結案原因 

□ 轉介議題已改善 

  ※建議後續輔導追蹤 (可複選) 

□進行輔導轉銜        □由導師進行處理      □由兼輔老師服務   

□由專輔老師服務      □學校認輔志工         

□轉介校內其他資源__________  □轉介校外其他資源____________□其

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畢業( □升學，學校名：______________；□未升學)    

□進行輔導轉銜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轉學，轉入學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進行輔導轉銜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其他(請註明例如：死亡)：                     

結案綜合評估 

 

結案建議 

□ 個案之行為問題已改善，故建議予以「結案」。 

□ 個案需持續關注，並予以適切地鼓勵，以導引其正向發展。 

□ 積極溝通，並提供家長適當的親職資訊，以增進其親子互動關係。 

□ 個案之個性依賴，亟需家長與師長給予鼓勵與支持。 

□ 個案的可塑性強，但積極度不足，尚需適當關切，提升其優勢智能。 

□ 持續充實自我的輔導知能，以利日後協助其他個案更有效地學習與成長。 

□ 其他建議：                                                  

   

       輔導教師                處室主任                      校長 



轉銜學生初評參考指標 (112年 1月修)  

本文件為保密性文件；僅供學校內部輔導專業評估使用  

高關懷學生姓名：_________   出生年月日：___年___月___日   性別：____ 身分

證字號(或學號)：_____________    就讀班級：___________________  

填表說明：  

1.本表係為協助學校篩選出真正需要轉銜之學生，透過幾項檢測指標所顯示之訊息，協助主責輔導相關人員增加對學生

輔導概況之瞭解，幫助學生持續在教育系統中得到協助；並避免發生未經輔導專業評估即濫為轉銜之情形。各不同教

育階段之學校，可依學生輔導需求及情形，逕自參考、修改或使用。  

2.使用本表時，請依序選填，據以了解高關懷學生(學生在校期間曾接受介入性或處遇性輔導服務)進入下一學校就讀

時，是否有持續輔導之需求；指標可複選。有勾選之指標，請依序選填「程度」及「風險值」欄位：「程度」欄，請

依學生接受輔導之現況，加以勾選；「風險值」欄，請評估持續影響生活與學習之風險程度。  

3.「當事人意願」、「總結初評結果(質性)」及「建議是否轉銜」等欄位，為必填欄位。  

4.本初評結果，僅作為提供原就讀學校召開評估會議討論之參考，高關懷學生是否為轉銜學生，將由學校召開評估會議

討論後議決之；另學生輔導相關人員因職務而知悉或持有他人之秘密，負保密義務，故請學校善盡資料保管與保密責

任。  

當事人意願                        ※本欄必填 

□當事人或法定代理人主動提出申請 (選填本項者，得免選填「轉銜類型」欄位) 

□非當事人或法定代理人主動提出申請 

當事人 

(即學生本人) 

□同意未來就讀學校提供轉銜輔導及服務 

□不同意未來就讀學校提供轉銜輔導及服務 

□未明確表達意願 

法定代理人 

(學生年滿 18歲，

本項免填) 

□同意未來就讀學校提供轉銜輔導及服務 

□不同意未來就讀學校提供轉銜輔導及服務 

□未明確表達意願 

轉銜類型 

程度 

(請勾選) 

風險值 

(請圈選) 

向 

度 指  標 

影響生

活與學

習之輔

導需求 

□嚴重自傷或自殺之虞，致使影響生活與學習。 

經輔導後，近半年已無自傷、自殺傾向，不影響生活與學習。 □低 0 

經輔導後，近半年雖無自傷、自殺傾向，仍需持續追蹤，但不致嚴

重影響生活與學習。 □中 1 2 3 

持續接受輔導，但近半年仍有自傷、自殺傾向，且嚴重影響生活與

學習。 □高 4 5 

□嚴重情緒困擾，或經醫師確診有精神或心理疾病，致使影響生活與學習。 

經輔導後，近半年已無嚴重情緒困擾，不影響生活與學習。 □低 0 

經輔導後，近半年漸趨穩定，仍需持續接受專業協助，但不致嚴重 □中 1 2 3 



影響生活與學習。 

持續接受輔導，但近半年仍持續有嚴重情緒困擾，且嚴重影響生活

與學習。 □高 4 5 

□嚴重人際困擾，致使影響身心適應與學習。 

經輔導後，近半年已無嚴重人際困擾，不影響身心適應與學習。 □低 0 

經輔導後，近半年偶有人際困擾，但不致持續影響身心適應與學

習。 □中 1 2 3 

持續接受輔導，但近半年仍持續有人際困擾，且嚴重影響身心適應

與學習。 □高 4 5 

□嚴重行為問題(如有攻擊或傷人傾向、偶發或蓄意出現攻擊、傷人等暴力行為)，致使

影響生活與  學習。 

經輔導後，近半年已無嚴重行為問題，不影響生活與學習。 □低 0 

經輔導後，近半年偶有零星攻擊、傷人、暴力之傾向或行為，但不

致持續影響生活與學習。 □中 1 2 3 

持續接受輔導，但近半年仍持續有攻擊、傷人、暴力之傾向或行為，

且嚴重影響生活與學習。 □高 4 5 

 

□曾有觸法行為 (如無正當理由經常攜帶危險器械、有施用毒品或迷幻物品之行為、有

預備犯罪或犯罪未遂而為法所不罰之行為等)，或有曝險之虞，致使影響生活與學習，

須持續提供介入性或處遇性輔導措施者。 

經輔導後，近半年已無觸法行為或曝險情形，不影響生活與學習。 □低 0 

經輔導後，近半年雖無觸法行為或曝險情形，仍需持續追蹤，但不

致嚴重影響生活與學習。 □中 1 2 3 

持續接受輔導，但近半年仍持續有觸法行為或曝險情形，且嚴重影

響生活與學習。 □高 4 5 

支持系

統 

□家庭系統嚴重功能不足(如照顧者有情緒、經濟、或涉司法爭訟等問題，但未達通報標

準)，致使嚴重影響身心適應與學習，需持續追蹤輔導。 

經輔導後，近半年生活與學習無適應困難/不影響身心適應與學

習。 □低 0 

經輔導後，近半年生活與學習偶有適應困難/不致嚴重影響身心適

應與學 

習。 

 □中 1 2 3 

持續接受輔導，但近半年生活與學習仍有嚴重適應困難/仍嚴重影

響身心適應與學習。 □高 4 5 

依法通

報與追

蹤輔導 

□曾依法被通報至各主管機關(如高風險家庭、性平、中輟或中途離校、家暴或親密關係

暴力或目睹家暴、兒少保、疑似藥物濫用等)，有適應困難或嚴重影響生活與學習之虞，

需持續追蹤輔導。 

經輔導後，近半年生活與學習無適應困難/不影響生活與學習。 □低 0 

經輔導後，近半年生活與學習偶有適應困難/不致嚴重影響生活與

學習。 □中 1 2 3 



持續接受輔導，但近半年生活與學習仍有嚴重適應困難/仍嚴

重影響生活與  學習。 □高 4 5 

其他 

□其他 

例如：經歷重大創傷或重大災害事件(如遭遇重要他人創傷或死亡、遭遇嚴重失落經驗或

其他重大事件)、網路成癮或其他無法歸類於本表上述各類型等情形，致使嚴重影

響身心適應與學習。 

經輔導後，近半年生活與學習無適應困難/不影響身心適應與學

習。 □低 0 

經輔導後，近半年生活與學習偶有適應困難/不致嚴重影響身心適

應與學習。 □中 1 2 3 

持續接受輔導，但近半年生活與學習仍有嚴重適應困難/仍嚴重影

響身心適應與學習。 □高 4 5 

總結初評結果(請以質性描述)：                                   ※本欄必填 

 

 

 

 

 

 

 

 

填 表 人：_____________________ 填表日期：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建議評估會議轉銜 

□建議經評估會議討論後再

決定是否轉銜 □建議不需轉銜 

  

 

 

 

 

 

 

 


